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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国内外公开发表论文的检索数据，并结合文本内容分析发现: 在国际层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已经在大量规范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案例和实证研究，并有走向精确化、技术化和定量化的研究趋势;而参与的学科
也较为广泛，涉及到文理各科，特别是涉及到现代尖端的多媒体和化工等科学技术领域，其成果对文化遗产保护政
策的科学决策更具指导性。相比较而言，国内研究落后于国际进展，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正在兴起，且已取得一定的
研究成果，但研究范围的全面性和细化程度尚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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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ata related to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orldwide and the
content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paradigm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has
developed from normative research to case stud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nd shows a trend of
preciseness，technicaliz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which involve the majority of
disciplines in arts and sciences，particularly in modern cutting-edge fields such as multimedia and
chemical ones． Therefore，the paradigm provides more benefit to policy-making i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an before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On the contrary，domestic research slightly falls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 China，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s on the rise and has
some research findings． However，the completeness and depth of the researches are still inadequate．

一、研究的缘起

文化遗产保护是当今世界范围内较为重大的社

会议题之一。随着以市场经济、工业化、信息化和多

元化、碎片化为特征的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源于历

史的文化遗产被日益边缘化而逐步走向了衰落乃至

消亡，由此产生了近现代文明史上最大的文化遗产

传承危机。在此情况下，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国家采

取了积极的行动。自 20 世纪初以来，它们陆续签署

和公布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宪章和文

件( 详见表 1) ，这些国际公约、宪章和文件大大推动

了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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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宪章和文件( 部分)

名称 年

《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 1931
《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 简称《海牙公
约》

1954

《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 1956
《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 1962
《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 简称《威尼斯
宪章》)

1964

《关于保护受公共或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财产的建议》 1968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1972
《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简称《内
罗毕建议》)

1976

《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 简称《华盛顿宪章》)
1987

《奈良真实性文件》 1994
《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 1999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200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3
《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 2003

我国当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起步较

晚，相关的机制体系尚不完善。从 2002 年开始，我

国陆续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等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当年亦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2004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物质文化保护法》，同年，我国政府正式批准加入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 年国务院办公

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意

见》，并在文化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将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6 年通过了《风景名胜区条例》，2011 年 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同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体系”列入了中共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之一，等

等。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从国家至地方

的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和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制

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但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落后于

国际发展水平。从论文数量和研究质量上看，国内

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引进和兴起阶段，相关理论体系

亟待发展完善。在数量上，成果积累明显少于国际

研究水平; 在质量上，国际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从原则、路径到相应的科学技术等都有较为深入

和全面的研究和运用，而国内则多集中于国际经验

借鉴和相关基础理论的探讨，缺少“问题解决”层面

的研究和探讨。

二、“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文献的计
量分析

( 一) 国内研究

1． 论文

在清华 CNKI 数据库中，按“篇名”输入“文化遗

产保护”作为“检索词”检索期刊论文，共获取论文

2425 篇( 搜索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31 日，详见表 2) 。

表 2 CNKI“文化遗产保护”篇名检索结果 ( 篇)

中国期刊
权威数据
库

清 华
CNKI
数据库—
世纪期刊

中国博士
论文全文
数据库

中国优秀
硕士论文
全文数据
库

合计

数量 2316 2 8 100 2425

频数 95． 47% 0． 08% 0． 33% 4． 12% 100． 00%

1 篇论文为中国期刊权威数据库与清华 CNKI数据库—世纪期
刊重复收录。

从论文分布上看，期刊及硕士学位论文占据了

绝对多数，而博士学位论文仅为 8 篇，占比 0． 33%
( 详见表 3) 。

表 3 CNKI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文化遗产保护”篇名检索结果

年 论文题目 专业名称 作者 院校

2010 皇家园林文化空间与文化遗产保护 民族学 潘怿晗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青岛地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专门史 刘 庆 山东大学

201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传统手工技艺 艺术学 宋本蓉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研究 国际法 李墨丝 华东政法大学

2006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方法研究 设计艺术学 覃京燕 清华大学

2006 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基础理论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朱祥贵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图书馆学 周耀林 武汉大学

2005 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民族学与社会学 樊传庚 中央民族大学

从时间分布上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兴起于 2005 年。受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2005 年相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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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量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增长; 而在随后的 2008
年，相关论文数量又出现了一个急速的增加( 见表

4 和图 1) 。

表 4 CNKI“文化遗产保护”篇名

检索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 篇)

2000 年
及以前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数量 25 12 32 35 54 117

频数 1． 03% 0． 49% 1． 32% 1． 44% 2． 23% 4． 82%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数量 269 294 426 447 443 272

频数 11． 09% 12． 12% 17． 56% 18． 43% 18． 26%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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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NKI“文化遗产保护”篇名检索论文线性分布

因此，从论文发表数量上看，国内研究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 2005 年

之前)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开始起步，论文数量逐步

增加。第二阶段为波动阶段( 2005 ～ 2007 年) ，文

化遗产保护研究整体数量平稳增加，但波动幅度不

大。第三阶段为发展阶段( 2008 年至今) ，文化遗

产保护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论文数量迅速增加，

已初步成为一个研究重点和热点。其原因应是

2004 年以来，我国陆续加入了各类文化遗产保护

公约并着手建立健全相关保护制度。受此影响，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日益被学界关注，成果

日趋丰富，仅 2010 年至检索当日，相关文献就已

有 715 篇。
2． 专著和文集

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中，检索“题

名”为“文化遗产保护”，共获得专著 9 部( 见表 5) 。
从表 5 可以看出，我国 2007 年始有相关专著

出版，而在 2010 年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文献增

长( 4 本专著) 。专著研究与论文研究在时间分布

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论文 2008 年开始大量发

表，2007 年开始有专著发表) ，这充分说明文化遗

产保护在 2007、2008 年这一时间段以来，逐步成为

了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
表 5 厦门大学图书馆“文化遗产保护”题名图书检索结果

年 书目 作者 出版社

2011 文化遗产保护 100: 2000 － 2010 吕 舟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十一五”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
点项目论文集: 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Ⅰ)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
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 科技司)

文物出版社

2010 文化遗产保护诠说 白庚胜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 喻学才，王健民 科学出版社

2010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 单霁翔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法律文件选编 国家文物局 文物出版社

2007 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文
物研究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科学出版社

2007 文化遗产保护法研究: 生态法范式的视角 朱祥贵 法律出版社

( 二) 国际研究

在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 Articles 检索栏输入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作为检索词，获得 8530
项搜索结果( 见表 6) 。

从时间上看，国外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成熟得

较早，自 20 个世纪后期以来便已逐渐成为一大热

门研究领域，并呈现出急速增长的趋势( 见表 7) 。

表 6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篇名检索结果 ( 篇 /本)

期刊论文
( Journal)

专著
( Book)

参考书
( Reference Work)

数量 7176 1119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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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检索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 篇)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数量 14 737 663 714 657 587 570
频数 0． 17% 9． 03% 8． 12% 8． 74% 8． 05% 7． 19% 6． 98%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数量 435 382 330 275 235 255 164
频数 5． 33% 4． 68% 4． 04% 3． 37% 2． 88% 3． 12% 2． 01%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And
earlier

数量 224 195 181 180 130 148 1，090
频数 2． 74% 2． 39% 2． 22% 2． 20% 1． 59% 1． 81% 13． 35%

数据库对 2012 年的论文有提前收录的情况。

除国别和地区性问题外，其研究主题主要分布

于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区、世界遗产和遗产可

持续发展四个方面。检索结果显示至少有 65% 及

以上的论文涉及到了此四类主题( 见表 8) 。

表 8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篇名检索论文主题分布 ( 篇)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ed
area

australia
United
nation

World
heritage

数量 98 88 74 74 6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urope newzealand
Climate
change

museum

数量 65 64 46 42 42

india woman
Coastal
zone

hongkong

数量 40 40 39 39

与 此 同 时，在 Science Direct 数 据 库 输 入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作为检索词，也获得

了 5479 项搜索成果，在分布上也与上述关键词搜

索有着类似的情况，反映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在西

方学界已经成为了一个研究重点和热点。

三、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国际与国
内核心议题

( 一) 国外研究

1． 对文化遗产的内涵界定以及功能、价值和意

义等基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要研究文化遗产保护，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文化

遗产。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一样，文化遗产概念也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到广义的

演变过程。Marilena 认为，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

“遗产”一词的特点是语义不断扩展和转移，导致在

许多地方都经常使用这个词，因此，他开始反思在

法国的文化遗产概念的语义演变。他认为，根据文

化遗产的国际条例、宪章和国际决议给出的国际通

用定义，文化遗产的含义和范围在全球不再限于某

一特定国家层面，凡是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唤起一定

的价值观和引导人们考虑社会价值的传统事物，都

可以认为是文化遗产。因此，文化遗产也不仅仅是

一个物质层面的事物范畴，而必须拓展到非物质层

面，非物质的文化也应该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

维护〔1〕。
正如 Marilena 所说，文化遗产概念和权威内涵

起初主要是根据 1972 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的《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进行界定。据

其规定，文化遗产仅仅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
之后通过各种国际公约和宪章等规范性文件的拓

展，发展成为包括各种历史物质文化和历史非物质

文化的遗产概念。如 1975 年签订的《欧洲建筑遗

产宪章》将历史纪念物、老建筑群、有旨趣的场所、
老城镇和具特色村庄在其自然或人造场域中的次

要建筑群又引入到了文化遗产的概念之中; 1976 年

签订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卫与当代作用的建议》
又将文化遗产的范围拓展到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

任何建筑群、结构和广场; 2001 年签订的《保护水

下文化遗产公约》则将水下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

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遗迹纳入了文化遗产的范畴;

最终，随着 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

签订，文化遗产的概念实现了一个重大跨越，由物

质层面延伸到了无形的非物质层面，将被各群体、
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

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工具、实物、工艺

品和文化场所等，纳入到了文化遗产概念中。而在

其他的一些国际公约中，则逐步将工业遗产、运河

遗产、遗产线路和场域等更广泛的历史遗产纳入到

了文化遗产的概念范围，使它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

扩展。
在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

是文化遗产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功能和意义。正是

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功能和意义使之实现了从

有形的物质到无形的非物质的重大跨越。
在西方，最初提出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是里格

尔( A·Riegl，1903 ) ，他关注到了人们对历史的怀

旧心理和兴趣以及文化遗产由此产生的社会价值

和历史、艺术价值。他指出，文化遗产( 主要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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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在时间的演进和发展中沉淀出年岁价值( age
value) ，而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被人们所赋予的价

值又有所不同。他指出文化遗产的价值有两种，一

类为纪念性的价值，即历史价值、年岁价值和纪念

价值; 另一类为当代价值，指使用价值、艺术价值和

崭新价值( newness value) 。因此，不同的文化遗产

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追求进行区分和保护〔2〕。
而英国学者罗斯金( J·Ruskin) 更加清晰地阐

述了历史建筑的价值与意义，为近代的保存哲学建

立了基础。他认为，每一种形式的历史建筑在某种

意义上都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历史和宗教信

仰的化身，它们从七个方面向人们昭示其历史和现

实意义( 即该书的七章) : 牺牲、真理、权力、美、生

命、记忆、顺从，所以，他强调尊重文化遗产保护的

真实性原则〔3〕。
还有许多学者就诸多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了功

能、价值和意义层面的个案研究。如 Daugstad 和

Rnningen 等人以挪威为例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

价值界定〔4〕; Bedate 和 Herrero 等人通过 4 个西班

牙案例对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进行了阐述〔5〕等等。
2．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准、技术、路径、方式和

方法手段的研究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准、技术、路径、方式和方

法手段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计算机、经济学、考古

学、艺术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
Fletcher 和 Johnson 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发展和社

会发展三者之间矛盾的挑战，因此学者、文化遗产

管理组织和政府必须进行有效合作，对三者的动态

平衡进行持续监控〔6〕。Ruly 对如何以社区为基础

进行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做了研究，认为文化遗产

管理部门的参与对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极为特

殊的地位和作用〔7〕。Shu-Yun Ma 认为，文化遗产

保护是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因为它涉及到城

市空间的利用和较大的机会成本。因此，如果没有

政府的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将面临严重的困难和问

题。但是，2005 年出现的东华义庄保护志愿者组织

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路径。它证明了只要

有足够的资金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就不会产生

自愿失败的问题。因此，政府和志愿者组织合作是

文化遗产保护最可行的路径，它可以有效防止文化

遗产保护中市场和政府失败的同时，自愿也出现失

灵，从而建立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而这一经

验也在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实践中得到了确证〔8〕。
随着相关研究的兴起，文化遗产数字化也与此

同时 成 为 了 一 个 新 兴 的 研 究 领 域。如 Chen、
Wactlar、Wang 和 Kiernan 等人将之划分为四个相

互关联的子区域: 创造和保存、检索、演示和可用

性、应用和使用。他们认为，为了提高文化遗产的

数字化水平和利用水平，必须通过各类协作研讨

会、测试平台和合作项目，调查文化遗产数字化中

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缩小文化遗产物质载体和表达

意义之间的距离，研发自动保真和语义结构提取技

术，提高大型数据库的处理水平和搜索技术水平;

建立一个基于专家集成的动态自动数据采集和生

成系统; 开发意见交流平台和协作、评估系统〔9〕。
Vilbrandt 和 Pasko 等人就如何对文化遗产的外

部形状和内部结构进行数字化保存的问题进行了

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反映对象、开放

标准和程序的逻辑结构建模和新的数字化保存范

式。构造实体几何( CSG) 和函数表示法( FREP) 的

研究和实际应用产生压缩精确的数据结构的数学

表示，从而提高了计算机平台与人们之间的互操作

性。他们重点列举了 CSG 算法重建寺庙和用函数

表示法( FREP) 恢复传统漆器造型的例子。文章还

就公众通过文化遗产网站进行文化遗产虚拟游览，

进行实时交互式虚拟仿真旅游进行了讨论和说明，

认为通过网络平台的虚拟文化遗产旅游更适合文

化遗产的长期保存和交流; 而它的缺陷是受到计算

机处理和传输速度的制约，但是这一问题正随着计

算机 硬 件 技 术 的 发 展 而 得 到 不 断 地 改 善 和 解

决〔10〕。
3． 对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和政策的研究

Blake 较早回顾了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发展历

程。他认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早期立法源于 15 世

纪的欧洲，而最早的国际立法则是颁布于 1907 年

的《海牙章程》。而随着一系列国际文件、公约和宪

章的公布，文化遗产保护给国际法的发展带来了重

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一体的文化遗产保护立

法给相关的个人、国家乃至国际团体带来了好处。
但是，这些国际法的规定并不总是协调一致，它们

的规 定 有 时 可 能 会 导 致 相 互 矛 盾 的 立 场 和 结

果〔11〕。Erika 对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原因进行了研

究，认为文化遗产具有内在的、经济上的和环境上

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它们面临着发展和全球化的威

胁，这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立法运动兴起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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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12〕。
而文化遗产的国际立法保护经历了一个较长

时间的发展完善过程( 见表 1 ) 。随着文化遗产保

护国际立法的增加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法律

体系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膨胀，以至于学者们不得不

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13〕，以厘清文化遗产保护国

际立法的法理、相关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文化遗

产的产权、贸易权等问题，由此使文化遗产保护国

际立法也成为了一大热门的研究领域。
4． 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研究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主要集中

在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研究、保护和开发路径研

究等几个方面。
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关系研究方面，

Philip Feifan 认为，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转

型中，文化遗产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14〕; 前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发展部的 Anderson 认为，发展文

化旅游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游客都是一种机会，可以

有效促进文化遗产保护〔15〕。Nuala 认为文化遗产

的开发不只是对空间的保护，也包括对时间进行保

护，并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因此，文化遗

产开发利用的规划者要想办法让游客从固态的一

次空间获得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内涵和

其他的真实信息。所以，在开发中要有意识地忽略

既有的权威概念，将视角回归到文化遗产本身，使

文化遗产的历史信息客观真实地向游客展示〔16〕。
如此，才能在开发中实现动态保护。Caffyn 和 Lutz
认为在文化旅游开发中，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

目标〔17〕。
在保护和开发路径研究方面，Anne 认为，在文

化遗产保护中，教育和法规是经常使用的两种方

法。从短期看，法规是必需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教

育才是长久之计。因为要让人理解和支持这些文

化遗产保护法规也必须要通过教育。他提出一种

可以让游客在不经意间就可以获得相关知识的方

法，如在景点出入口发放有关“游客伦理”的准则手

册〔18〕。在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矛盾协调方面，Var 和

Korzay 认为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借助文化政策、
文化管理、形象宣传诠释文化遗产概念，合理衡量

文化遗产开发中遗产地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承载

力，以及公共部门、政府间机构、地方团体和民间组

织相 互 协 作 是 文 化 遗 产 开 发 利 用 新 的 发 展 趋

势〔19〕。

( 二) 国内研究

随着国际研究的日益兴盛，并受到宏观政策的

影响，国内也逐步兴起了一股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热

潮。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和张松教授对我国的

城市历史环境保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阮仪

三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1995 ) 、
《历史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2000) 、《江南古

镇》( 2000) 、《城市遗产保护论》( 2005) 等专著对中

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城市历史环境保护、江南

古镇和历史街区保护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全面的

研究，在对国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的保护历程和现状，提出要重视历史

环境的保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并提出了文化

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张松教授的《历史城市保

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

体性方法》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文化遗产和城市历史

环境保护理论，并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我国的保

护体制、城市保护立法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

了建筑遗产保护的历史性、原真性、完整性三大原

则，并对产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进行了理论研究。单

雾翔的《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分析了我国

的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形势，提出了历史性

城市保护的协调发展观、历史街区的整体保护观和

历史街区保护的“有机更新”观。具体而言，国内的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对国外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设、立法等方面

的历史和经验介绍

国内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的

研究论文发表于 1986 年。在此情况下，对西方文

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借鉴、引入和本土化成为其中一

个较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喻学才和王健民认为，欧

洲是目前拥有世界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最多

的洲，文化遗产保护直接关系到欧洲世界遗产发展

大局。因此，欧洲国家自二战后就非常重视文化遗

产保护，已从法律制度、国际公约、政府组织、民间

机构、公众教育、资金保障、市场开发等各个方面建

立了比较完备的保护体系。尤其是在近几年，欧洲

国家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为了增强

民众的文化遗产意识，各国每年定期组织举办“文

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周”等宣传活动，以此影响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20〕。张维亚、喻学才和张

薇三人对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分类保护和保

护制度、教育保护、民间保护、使用保护进行了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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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们认为欧洲的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有文化遗

产、历史街区和保护区三种。其中，文化遗产是指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的第十七届会议

上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所规

定的经典定义，指纪念性创作物、建筑群和遗址三

种; 历史街区的概念则经历了从《威尼斯宪章》到

《内罗毕建议》再到《华盛顿宪章》的逐渐演变明确

的过程; 保护区则是指因代表了一种历史、美学或

自然的特征，而应当对其建筑整体的全部或其中一

部分进行保留、修缮和重现其价值的地区。而在文

化遗产保护类型上，他们则将之划分为五大类: 具

有重大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历史纪念建筑

物、具有文化意义的建筑物、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

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建筑物和具有重大意义的近现

代建筑物。就保护制度而言，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制

度体系包括了国际宪章与公约、各国立法和文化遗

产保护行政，进一步扩大了历史古迹保护的概念和

内容，即提出了现在学术界通常使用的历史地段和

历史城区的概念。1994 年的《奈良宣言》重申了

1964 年《威尼斯宪章》“真实性”的精神，并进一步

指出:“文化和遗址的多样性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可

取代的精神资源和全人类的智慧财富”。《奈良宣

言》在强调保护文物古迹真实性的同时肯定了保护

方法的多样性。而在立法方面，法国是世界上第一

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意大利和英国也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在文化

遗产保护行政方面，欧洲各国都成立了专门的文化

遗产保护管理部门。此外，欧洲国家还建立了较为

成熟的教育保护、民间保护和使用保护体系，这些

都大大促进了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进程〔21〕。
2． 对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和路径的研究

王巨山和夏晓晨认为整体性原则是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之一，其主张的“内容观”和

“环境观”对古迹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修

复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实践中，整体性原则也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者作为“标尺”来衡量和要求类别繁杂、形式多样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

形态、性质和保护要求大大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整体性原则在保护

实践中不仅应体现“内容观”和“环境观”，还应体

现在“文化生态观”、“功能观”等方面得到体现〔22〕。
刘焱论证了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价值理念和

两个正义原则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合理性，指出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和行政程序保障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群体及个人的权利主体地位，给

他们以平等的话语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建立公

正、公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关键〔23〕。李

荣启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我

国政府应坚持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原则，即本

真性保护原则、整体性保护原则、科学保护原则、濒
危遗产优先保护原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推进。同时全面推进普查工

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级名录体系、认定

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文化生

态保护区、实行整体保护等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进程〔24〕。李昕指

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语境

下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他就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两种思路进行探讨，确定在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事项的具体存在的基础上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遵循的真实原

则、生态原则、人本原则和发展原则〔25〕。
3． 对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研究

方一珊认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取得了初

步进展，如普查成果汇编、各级名录体系初步建立、
传承人及传承机制保护、生态博物馆和传习所等文

化部门的建立等。但是，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国际交流合作、立法进程的推进等方面还处于起步

阶段，我们应该在借鉴学习世界先进经验的同时，

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摸索前进〔26〕。张国强

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应借鉴和运

用行政生态理论，从经济、社会、沟通网络、符号系

统以及政治构架这五种方面分析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的现状和问题，并从这五个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保障体系。同时，这五个方

面的作用是交叉、互动的，彼此之间互相作用、相互

影响，缺一不可。一定要建立专业化的职能机构及

相应制度，推进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制度建设、相

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监督的组织体制建设，改变多头

管理、政出多门、互相扯皮的问题。尤其要制定规

范、严格的保护和修缮管理制度，从制度上防止在

保护修缮和开发建设中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破坏。
只有靠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

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继承〔27〕。王明明和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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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红从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工作任务艰巨、基础薄弱

的现状出发，指出文化遗产保护科研领域开放合作

的必要性，并在分析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目前所具备

的科研平台基础上，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科研领域开

放合作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及实现开放合作

的方式和措施〔28〕。

四、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趋势、我
们的局限及建议

从国际层面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从规范

研究叙事走向案例和实证研究叙事，并有走向精确

化、技术化和定量化研究的趋势。而参与的学科也

较为广泛，涉及到文理各科，特别是涉及了现代尖

端的多媒体和化工等科学技术领域。而在文科则

有诸多基于科学方法论上的定性研究，其成果对文

化遗产保护政策的科学决策更具指导性。
国内则处于一个较为初级的研究阶段。文化

遗产保护研究正在兴起，且其范式已经成为一个当

下的研究热点，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国外文化遗产保护内

涵、功能、价值基础、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借鉴以及对

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发掘的阐述，以及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价值保障、功能开发、注意

事项和项目发掘等标准性、功能性和内容性的探索

研究，并且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治理责任认定和职能

要求等方面做了一定的论述。但是，对文化遗产保

护的治理体系构成、制度机制、路径技术和管理实

践等层面的理论探讨、建构较为不足。这一研究现

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

效果。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尚有以下缺陷。
一是缺乏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治理体制机制以

及相关理论建构的探索研究，多探讨文化遗产保护

的原则、标准、范围和技术方法等问题，没有回答如

何建构和完善治理机制的理论问题。目前，虽然文

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其研究视角和学

理基础多为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艺术学等学

科领域。学科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研究的切入点

和侧重点也不相同，主题也就集中于文化遗产保护

的重要性、必要性、合理性、标准和原则等宏观理论

层面，以及对可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发掘探索、资

源保存的危机和文化遗产资源项目的变迁等微观

层面的调查研究。虽然文化遗产保护的治理是各

类研究的必备内容，但是内容趋于零碎，难以形成

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研究现状使文化遗

产保护研究在主要依靠政府以及政府间组织的同

时，缺少相应的公共管理理论支持，从而严重影响

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
二是缺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治理实践可行性

问题的实证研究。没有对现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治

理实践体系的系统构成、运行机制和改革等一系列

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研究，也就没

有形成具有可行性的理论框架解释和基于实证的

分析归纳，因而缺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治理实践的

指导性。
三是现有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不同的学者

提出了价值原则和路径选择迥异的观点，有些观点

之间甚至出现了严重对立，这使系统性、整体性极

强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面临着被“碎片化”的威胁，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类研究的指导能力和水平。
因此，在多元的价值和路径选择情境下，如何建立

相应的协作治理机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了一

大难点。
四是未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

的治理理论体系。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为我们留下了与西方迥异

的文化遗产。在此情况下，我们文化遗产保护所面

临的对象和社会生态具有了自身的特殊性，无法完

全套用西方的理论和路径。而我国现有的研究多

基于兴起于西方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对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影响了

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化

遗产保护理论体系成为了目前理论界的一大难点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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